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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十
五點、第十九點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指下列各類型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教保中心)： 

(一)非屬財團法人之私立幼兒園：私人設立未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幼

兒園。 

(二)財團法人私立幼兒園：私人設立並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幼兒園。 

(三)法人附設私立幼兒園：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設立之附設幼兒園。 

(四)團體附設私立幼兒園：人民團體或依法設置之事業單位職工福利

委員會設立之附設幼兒園。 

(五)私立學校附設或附屬私立幼兒園：私立學校依相關法律或私立學

校法設立之附設或附屬幼兒園。 

(六)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九條規定設立，且其

營運成本全部由家長自行負擔之非營利幼兒園。 

(七)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職場互助辦法)第四條

第二款，由私營公司及非政府組織設立之教保中心。 

十五、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於履約期間，每學年得申請下列常態性補助；

其補助內容、核定基準及用途如附表二： 

(一) 設施設備費。 

(二) 親職教育講座。 

(三) 課程教學輔導。 

(四) 教師助理員鐘點費。 

(五) 經濟需要協助幼兒課後延長照顧費。 

(六) 招收二歲幼兒補助費。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於教育部指定期限內完成一百十學年度

續約程序者，除發給圖書外，並提供下列一次性補助；其補助內

容、核定基準及用途如附表二： 

(一)園務營運費。 

(二)研習增能費。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新申請加入第二期程準公共教保服務，且

於教育部指定期限內簽定契約者，除發給圖書外，並額外補助設

施設備新臺幣十萬元，契約另定全學年度收費總額，且未因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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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調整收費者，再額外提供十二萬元；其用途如附表二。 

一百零七學年度至一百零九學年度經備查之準公共教保服務

機構，於一百零九學年度得額外向地方政府申請遊戲場設施設備

修繕或汰換之一次性補助；其補助內容、核定基準及用途如附表

二。 

一百零九學年度已接受前項補助經費之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於一百十二年七月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政府應以書面方

式，通知其依契約所餘期程，按比例返還全部或部分之補助款： 

(一) 履約期間自請停辦、歇業、終止或解除準公共契約者。 

(二) 一百十學年度未續約者。 

第二期程經備查之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已接受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項第一款園務營運費及第三項設施設備補助，於履約期

間自請停辦、歇業、終止或解除準公共契約者，地方政府應以書

面方式，通知其依契約所餘期程，按比例返還全部或部分之補助

款。 

十九、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違反幼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或本要點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情節重大者，地方政府應通知其自次學

期解除契約： 

(一)可歸責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或園長之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並

經地方政府處罰。 

(二)違反第四點、第五點規定，經地方政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或屢次違反規定。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限期改善三次後

仍未改善，或屢次違反規定者，地方政府得通知其自次一學年度

解除契約： 

(一)違反一般行政法令。 

(二)未核實登載幼兒入園、離園及教保中心日期。 

(三)未依地方政府指定期限返還賸餘款。 

(四)未核實執行第十五點補助經費。 

前二項地方政府於七月一日以後始查證屬實者，地方政府得

視情節延後一學期或一學年解除契約。 

第一項及第二項自解除契約後二學年，不得受理其申請為準

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